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方案

为了更好地顺应物流行业的发展趋势，更为高效、有力地统筹协调与整合

JD Logistics, Inc.（京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物流”）体系内的物

流资源，亦考虑积极践行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宿迁京东卓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东卓风”）于收购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股份”或

“公司”）时作出的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京

东卓风提议，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决定后

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继续交易（以下简称“本次终止上

市”）。

德邦股份本次终止上市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德邦股份

股票代码：603056

股份数量：1,019,815,388股1

公司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徐祥路 316号 1幢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仓储，人力装卸搬运，货运代理，货物运输信息咨询，

1 根据公司同日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期限提前届满、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

公告》，公司将于 2026年 1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 5,320,001股。

本次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19,815,388股变为 1,014,495,387股。



商务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开发与销售，停车场经

营，设计、制作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

务除外），国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从事海上、航空、陆路国际货物

运输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简要历史沿革

2009年 7月 15日，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德邦控股”）与崔维星签订《发起人协议》，约定共同发起设立本公司，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5,000万元。公司股份总数为 5,000万股。其中，德邦控股认购 4,650

万股，持股比例为 93%；崔维星以自有资金认购 350万股，持股比例为 7%。

2009 年 8 月 6 日，德邦控股与崔维星共同设立德邦股份，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实缴 1,000万元。

2009年 12月 31日，德邦控股与崔维星合计缴纳出资 2,000万元，德邦股份

实收资本增至 3,000万元，持股比例不变。

2010年 1月 28 日，德邦控股与崔维星合计缴纳出资 2,000万元，德邦股份

实收资本增至 5,000万元，持股比例不变。

2010年 4月 15日，苏州钟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福建龙岩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合计以 375万元认购德邦股份新增股本 375万元，德邦股份

注册资本增至 5,375万元。

2010年 4月 23 日，德邦控股与崔维星合计以 5,200万元认购德邦股份新增

股本 5,200万元，德邦股份注册资本增至 10,575万元。

2010年 5月 28日，苏州钟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福建龙岩工程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合计以 5,625万元认购德邦股份新增股本 345万元，德邦股

份注册资本增至 10,920万元。

2010 年 11 月 15 日，新开发联合创业投资企业等 6 家外部投资者合计以

22,000万元认购德邦股份新增股本 889.78万元，德邦股份注册资本增至 11,809.78

万元。苏州钟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福建龙岩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合计向德邦控股、崔维星转让公司股本 310.50万元。

2011年 8月 19日，德邦股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注册资本增至 38,200万元。

2012年 3月 5日，崔维星以 3,542.93万元认购德邦股份新增股本 1,146万元，

德邦股份注册资本增至 39,346万元。

2012 年 10 月 11 日，德邦股份以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注册资

本增至 86,000万元。

2012 年 10 月 15 日，新开发联合创业投资企业将其持有的公司 2,859.46 万

股股份以 9,688.67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其控股子公司上海新开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2014年 4月 28 日，崔维星将 860 万股股份以 7,5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苏州

钟鼎创业二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14年 7月 24日，崔维星将 1,720万股股份以 20,000.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

北京红杉信远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昆山海峡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2014 年 10 月 31 日，福建龙岩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天津瑞荣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将 965.04 万股股份、366.01 万股股份以

11,221.45万元的价格及 4,255.93 万元的价格转让予中金佳泰（天津）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4 年 12 月 24 日，上海新开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将 2,859.46 万股股份以

45,000.1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宁波诚致鑫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5年 2月 6日，崔维星将 825.60万股股份以 12,986.69万元的价格转让予

郭续长。

2018 年 1 月 16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开发行 10,000.00

万股，股本变更为 96,000.00万元。

2021年 4月 21日，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6,695.75万股，股本变

更为 102,695.75万元。



2022 年 7 月 26 日，德邦控股控制权发生变化，京东卓风持有德邦控股

99.987%表决权，成为德邦控股的控股股东。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司注销部分已回购股份 0.22 万股，股本变更为

102,695.53万元。

2025年 2月 14日，公司注销已回购股份 713.99万股，股本变更为 101,981.54

万元。

此外，根据公司同日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期限提前

届满、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码：2026-005），公司将于 2026

年 1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 532.00万

股。本次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1,981.54万股变为 101,449.54万股。

（三）公司股权结构及主要股东情况

1、股权结构情况

截至本方案出具日，德邦股份总股本为 1,019,815,388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其中，德邦控股持有公司 682,890,461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66.96%，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JD.com, Inc.（京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集团”）

通过德邦控股及京东卓风合计持有公司 811,713,228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79.59%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



2、公司控股股东

（1）德邦控股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德邦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387.4768万元

公司注册地址：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二号办公楼 829室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2）简要历史沿革

1）2009年 6月，171名自然人共同发起设立德邦控股，崔维星持股 34.48%，



为实际控制人。

2）2009 年 12 月，德邦控股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德邦控股实收资本增加至

3,000万元。

3）2010年 1月，德邦控股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德邦控股实收资本增加至 5,000

万元。

4）2010 年 3 月，德邦控股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德邦控股增加注册资本至

9,387.48万元。

5）2021年 12月，德邦控股变更注册资本，减少注册资本至 9,422.50万元。

6）2022年 6月，德邦控股变更注册资本，减少注册资本至 9,387.48万元。

7）2022年 7月，京东集团通过下属境内子公司京东卓风收购德邦控股的控

制权，京东卓风持有德邦控股 99.987%表决权，成为德邦控股的控股股东。

（3）主营业务

德邦控股的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四）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综合物流服务。

（五）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5年 9月末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末

/2024 年度

2023 年末

/2023 年度

2022 年末

/2022 年度

营业总收入 3,026,969.87 4,036,271.77 3,627,892.51 3,139,154.37

净利润 -27,499.10 86,364.19 74,852.56 65,851.5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683.27 86,060.36 74,571.57 65,805.07

资产总计 1,614,141.56 1,696,951.62 1,751,298.07 1,501,378.81

负债总计 808,822.32 848,683.14 981,280.47 808,009.91

股东权益 805,319.24 848,268.48 770,017.60 693,368.90

资产负债率（%） 50.11 50.01 56.03 53.88



数据来源：公司公开披露的审计报告与财务报表

二、本次终止上市的方案

（一）本次终止上市方案

德邦股份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

交易，并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决定后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退市板块继续交易。

（二）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年 1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2、董事会

2026年 1月 13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

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等与本次终止上市事项相关

的议案。

（三）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尚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终止上市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终止上市尚需经出席公司股东会的

全体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经出席公司股东会的除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本次终止上市事项已履行的信息披露程序

公司已在指定信息披露渠道发布《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股东会决议

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公告》及与本次终止上市相关的专项说明，对本次

终止上市方案、终止上市原因及终止上市后的发展战略，包括经营发展计划、并

购重组安排、重新上市安排、为异议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等保护措施进行了披露。

（五）聘请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对本次终止上市提供专业服务



公司分别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终止

上市事项的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为公司提供专业服务并发表专业意见。

1、财务顾问意见

德邦股份本次拟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 A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上市交易，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已披露主动终止上市原因及终止

上市后的发展战略，并对就决议持异议的股东的现金选择权作出了专门安排。德

邦股份本次主动终止上市有利于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2、法律顾问意见

德邦股份本次终止上市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本次主动终止上市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程序，尚需经德邦股份股东会审议

通过并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德邦股份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六）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保护机制

为充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本次终止上市方案设置异议股东及其他股东

保护机制，由京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向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会上对《关于以股

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

京东卓风及其一致行动人德邦控股以外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A股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的股份等情形除外）。

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德邦股份股东可就其有效申报的每一股德邦股份股份，在

现金选择权实施日获得由相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按现金选择权价格支付的现金

对价，同时将相对应的股份过户至相关现金选择权提供方名下。该等行使现金选

择权的股东无权再就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向德邦股份或任何同意本次终

止上市方案的德邦股份其他股东主张现金选择权。

具体方案如下：

1、现金选择权申报主体

包括异议股东（在股东会上对《关于以股东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的股东）在内的、除京东卓风及其一致行动人德邦控股

以外的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 A 股股东（限售或存在权利限制

的股份等情形除外）。

登记在册的德邦股份 A股股东行使现金选择权需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现金选择权的股东不得就其限售、已被冻结、质押或其他权利受

到限制的股份申报现金选择权，股东申报股份数量的上限是截至现金选择权股权

登记日收市后其股东账户持有的不存在限售、质押、冻结、司法强制扣划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在申报完成后被

限售、设定质押、冻结、司法强制扣划或存在其他权利受到限制情形的，则该部

分股份的现金选择权申报自出现限售、设定质押、冻结、司法强制扣划或其他权

利受到限制情形时无效。

（2）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德邦股份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

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将相应股票从信用证券账户划

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划转后方能获得现金选择权派发），在现金选择权

派发日，该部分股票对应的现金选择权将被派发至该投资者的普通证券账户，投

资者在申报日仅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已开展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

记日的前一交易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且需要进行现金

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应当不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办理提前购回手续。

2、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现金选择权的提供方为京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3、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 19.00元/股。

4、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拟定为 2026年 2月 6日 （如有调整，由公司

董事会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5、申报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申报，公司不提供现场申报方式。

6、申报时间

待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另行确定现金选择权申报日，具体时间以

公司公告为准。

7、申报数量

根据公司同日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期限提前届满、

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5），公司将于 2026 年 1

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本次所回购的股份 5,320,001股。

本次注销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019,815,388股变为 1,014,495,387股。

扣除京东卓风及其一致行动人德邦控股持有的德邦股份 811,713,228股（占

前述注销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0.01%）后，在现金选择权申报时间内，京东物

流运输有限公司预计将为不超过 202,782,1592股（占前述注销后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19.99%）股份提供现金选择权，具体以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

东情况及现金选择权实施情况为准。

（七）关于终止上市后的发展战略

公司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资产、人员、业务将不会受到不利影响，仍保持独

立的品牌及运营。德邦股份在保持既有业务优势的基础上，将更为充分地协同京

东物流体系的业务资源，为客户带来更为全方位、一体化、个性化的物流服务体

验，在构建现代化物流服务体系、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

目前，公司无重大资产重组安排，也无重新上市安排。

三、德邦股份终止上市后于全国中小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方案

2 根据德邦股份于 2025年 12月 16日披露的《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部

分股份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德邦股份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回购注销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股份的议案》，拟对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

满前离职的 13名持有人对应的 2,926,900股公司股份予以回购注销。目前上述回购注销事项还在债权人申

报债权的公示期内（自 2025年 12月 16日起 45天）。若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在现金选择权的股权登记日前（含）

完成，则京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将无须为上述 2,926,900股股份提供现金选择权，即京东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届时预计将为不超过 199,855,259股(占届时注销后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9.76%)股份提供现金选择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主动终止上市公司可以选择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证券交易场所交易或转让其股票，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安排。

公司拟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在公司终止上市之后尽可能的保

持股票的流动性，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

德邦股份 2026年 1月 1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聘请代办机构以及股份托管、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选择一家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代办

机构”）协助公司办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手续。德邦股份和代办机

构将根据《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两网公司及退市

公司股票转让办法》《退市公司股票挂牌业务指南》及其他相关规定办理公司股

票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挂牌手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撤回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的方案》之签字盖章页）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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